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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
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
一.事项名称: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
二.申报范围：
蓄滞洪区内机关、学校、工厂等单位和商店、影院、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集体避洪安全设施的
三.申请条件:
1、建设项目符合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，具备避洪功能；
2、具有相应资质设计单位编制的工程建设方案；
3、有关专家组对方案进行技术审查，并提出评价意见。
四.申请材料:
1、申请书（纸质,原件2份）；
2、建设项目立项、批准文件（纸质,原件1份）；
3、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、涉及避洪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有关图纸(包括项目所在蓄滞洪区的位置图、总平面图、纵剖面图、地质剖面图等有关图纸)（纸质,原件1份）；
4、占地、移民、补救措施等和有关部门、地方和居民达成的协议或文件（纸质,原件1份）；
5、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纸质,原件1份）；
6、第三者合法水事权益相关意见材料（纸质,原件1份）；
7、占用蓄滞洪区土地情况及该项目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和措施、工程现场清理复原承诺文件（纸质,原件1份）。
备注：申报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五.依据:
《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》
六.审批流程:受理→审查→审核→决定
七.法定许可时限: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1个工作日 
九.结果证书:批准意见
十.取证方式:窗口自取或邮寄
十一.收费标准:不收费
十二.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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